
營養科修訂 110.10.25 

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 

營養系學生實習收受標準 

一、 初審資格： 

 

(一) 大學、獨立院校營養系、組（含營養系、保健營養系等）之在學學生，大學三年級以

上。 

(二) 歷年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必修科目見附件 1。 

(三) 以下專業科目必需達 70 分以上方能提出申請。 

1. 營養學。 

2. 食物學原理。 

3. 膳食療養學。 

4. 團體膳食製備。 

(四) 申請手續： 

由各校具正式函件，填寫申請表，備齊下列資料向本院申請，不接受個別申請或請託。 

1. 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實習生實習申請表。 

2. 大一至大三上學期：歷年全部操行及學業成績單。(申請截止前三上成績若未公布，

請 於 111 年 02 月 15 日 考 試 前 email:chenmf@landseed.com.tw 或

chenyijung@landseed.com.tw) 

3. 一千字以內之自傳。(親筆以稿紙繕寫，內容包括：自我介紹、為什麼選擇聯新、實

習前做了什麼準備、有何特殊才能等)。 

(五) 上述申請資料請逕寄桃園市平鎮區(324)廣泰路 77 號聯新國際醫院人資處，信封上請

註明【申請營養師實習】字樣。 

(六) 申請截止日：111 年元月 31 日。 

 

二、 複審 

(一) 通知初審通過者，電話通知學生及 email 給各學校負責實習老師到院參加筆試及面試。 

(二) 考試範圍：營養學、膳食營養學、膳食設計及團體膳食製備。 

(三) 實習生收取人數依當年度具教學資格營養師人數調整(範例如下：) 

:111 年錄取實習生名額，預計「6」位 

(四) 通知考試時間及地點: 111年02月05日(電話通知學生及 email給各學校負責實習老師) 

 (五) 筆試及面試日期:筆試時間：111 年 02 月 15 日(星期四)AM09：00~12:00 點整 

                     ;面試時間:下午:13:30~16:00 

 (六) 錄取通知: 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電話通知學生及 email 給各學校負責實習老師) 

 

 

 

修訂七板：107.08.15 
修訂八板：108.09.25 
修訂九板：109.11..05 
修訂十板；1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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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科修訂 110.10.25 

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實習生『必修科目』 

 

類  別  科     目 備  註 

共同科目 語文 

化學 

 

 

生物 

英文 

普通化學（含實驗） 

有機化學（含實驗） 

分析化學（含實驗） 

普通生物學（含實驗） 

1. 實習前需已修畢。 

2. 各科均≧60 分。 

基礎科目 化學 

 

生理學 

微生物學 

生物化學（含實驗） 

食品化學（含實驗） 

人體生理學（含實驗） 

（食品）微生物學（含實驗） 

1. 實習前需已修畢。 

2. 各科均≧60 分。 

專業科目 營養學 

 

 

 

 

 

 

膳食管理 

 

 

 

食品學 

 

營養學（含實驗）◎ 

生命期營養 

營養評估（含實驗）◎ 

膳食療養學（含實驗）◎ 

（或稱疾病營養學、臨床營養學） 

公共衛生營養學（社區營養學）◎ 

 

食物製備（含實驗） 

團體膳食製備（含實驗）◎ 

膳食設計與管理 

 

食物學原理（含實驗）◎ 

食品衛生與安全◎ 

1. 核心專業科目（◎）

必須已修畢且≧70

分。 

2. 實習前需修畢至少

六門科目。 

3. 各科均≧75 分。 

 

 

 

 

 

 

 

 

 

 

 

附件 1 



營養科修訂 110.10.25 

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 

營養科實習生實習申請表 

一、 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學     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 男 □ 女 身份證字號  

申請人手機   

通訊地址 □□□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電話 ( )  

學    校  年級  系別  

學校地址 □□□   

系 主 任 
 電話 (  ) 

e-mail 
 

 傳真 (  )  

實習聯絡老師  電話 (  ) 
e-mail 

 

或導師  傳真 (  )  

實習學分數  

歷年成績 一 

年 

級 

上學期  
二 

年 

級 

上學期  
三 

年 

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歷年操行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二、 檢附證件，並按下列順序排列： 

□ 1.本實習申請表 

□ 2.修習課程狀況表（如附件 1） 

□ 3.申請人之歷年操行及學業成績單影本 

□ 4.申請人親筆自傳（一千字以內，親筆以稿紙繕寫） 

 □ 5.實習聯絡老師或導師推薦函 

 .ps:申請實習時不需附上供膳人員體檢報告。(確認錄取者，體檢報告與當年度正式函於 

     04 月 30日一起附上) 

 

填表人：                        （簽章）            日  期：     /     /      

 

系主任：                        （簽章）            日  期：     /     /      

 

（申請截止日期為 111 年元月 31 日，如證件資料不齊全，恕無法處理） 

 

審查結果：□初審合格，通知考試(複審)        □不合格：□資料不齊  □資格不符 

相
片
黏
貼
處 



營養科修訂 110.10.25 

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 

營養系學生規範 

一、 確認錄取者，請各校在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具正式函件。 

(一) 備齊下列資料向本院申請： 

甲、 實習學分証明。 

乙、 供膳人員體檢報告。(包括一般體檢、A 型肝炎:抗體及抗原、B 型肝炎:抗體及抗

原、X 光檢查、傷寒桿菌、皮膚病等傳染病) 

(二) 上述申請資料請逕寄桃園縣平鎮市(324)廣泰路 77 號聯新國際醫院人資處，信封上請

註明【營養師實習】字樣。 

 

二、 實習期間/時數：本期實習期間:自 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9 月 14 日共 54

天，總實習時數為 432 小時(6 學分)，實習結束後須繳交實習報告一份給營

養科，如無法於 9 月 25 日前完成綜合實作實習報告者，將不給予實習學分(無

意願者請勿申請)。(實習時間及課程依據疫情做滾動性修正) 

 

(一) 報到時間：7月 1日，遇假日順延。 

(二) 暑期實習：7月~9月，為期 54天，總實習時數共計 432小時(約 12週，核予六學分)。 

(三) 實習學生須配合實習場所上班時間，若因學生請假導致實習時數不足，須於實習契約

有效期間內補足，俾便完成實習成績考核。 

 

三、 實習地點：聯新國際醫院營養科，地址：桃園市平鎮區(324)廣泰路 77 號。 

本院營養科聯絡人：陳美芳，電話：(03)494-1234 轉 4871~4875。 

 

四、 實習規定： 

(一) 遵守本院各項規定及實習學生有關規定。 

(二) 遵守營養部門之實習進度及有關規定。 

(三) 自備實驗衣及團膳實習所需圍裙、髮帽、雨鞋等，保持儀容端正。 

(四) 學生保險、交通及膳宿自理。 

(五) 實習期滿必需繳交實習報告等。 

(六) 實習成績逕寄學校。 

(七) 繳交實習費用。 

五、實習生學校老師與營養科座談會 

(一)訂於每年 8 月第二週周四(111/08/11)下午 02:00 開會，麻煩學校老師配合。 

 


